
采购人需求书
1、招标内容
燃油使用方为：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
招标内容：本次招标内容为上述燃油使用方的国内采购供应业务。供应时间为2025年1月1日—2025年12月31日。
2、 招标要求
[bookmark: _GoBack]（1）工作内容：投标人需为燃油使用方船舶提供船用燃油。
（2）燃油供应地点：采购后供应到船舶（中国广东省、海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沿海港口或其锚地或双方商定的国内其他地点）
（3）燃油供应期限和数量：期限为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数量：每次船舶需要的品种、数量和供应日期将以《委托供油计划单》的方式书面通知。
（4） 燃油供应要求：
根据使用方的要求，及时为船舶做好保质、保量的燃油供应，并做好供应过程中的防污染和安全工作。
3、报价要求
（1）投标人应按本招标文件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要求填写本项目的优惠率。
（2）投标人应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加油时现行加油地0#柴油(国六标准）最高零售价格标准给出本项目的0#柴油(国六标准)优惠费率和船用轻质燃料油优惠费率；
（3）投标人须在中标后每次供油时向使用方提供投标时承诺的优惠率的燃油报价。
（4）一旦中标，不论市场油价如何变动，中标人的所报的优惠率不得变化。且应保证供油价格最低。因此，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报价。投标人须提供报价依据或报价说明。
（5）投标人一旦中标，招标人将与其签订《2024年船用燃油采购供应合同》。
4、其它要求
1）投标人必须能及时满足使用方的用油需求，并符合船舶安全管理体系要求。
2）投标人按照使用方船舶所需的油品品种及规格、数量、供应时间和地点，保质、保量、及时组织供应。
3）投标人所供油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最新标准、行业标准及使用方要求，燃油应提供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指标证明。
4）投标人的运油船/车等必须有合法有效的仓容表及计量器具，供应的油品以运油船计量为准，以受油船计量作为参考，供油与受油前后，双方共同查验运油船计量器具并签字确认。在每次供油时投标人需提供双方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油品指标证明。
5）如投标人所供燃油不符合使用方《委托供油计划单》要求时，可做退货处理，所产生的一切费用由投标人承担。
6）供应上船的燃油品质指标必须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使用方要求。因油品质量问题引起的使用方一切损失由投标人承担。
7）甲方每季度或每半年组织一次工作评估，甲方及使用方对乙方履行合同情况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分为合格或者不合格；如果乙方的供应服务被评估为“不合格”，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
8）如投标人的运油船/车为租用性质的，使用方有权对该公司及船舶（车）资质及信誉情况进行查验，遇不讲信誉、不注重安全防污染的公司或船舶（车），投标人应及时予以清退。





